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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函
地址：臺北巿濟南路一段2-2號10樓
傳真：02-23979750
承辦人：洪稚瑀
電話：02-23979298#615
E-Mail：jryu1004@dgpa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4月11日
發文字號：總處給字第1144000701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地方政府政務職一級單位主管及所屬一級機關首長比

照內部專業人員支給專業加給之認定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行政院84年2月6日台84人政給字第03220號函、99年12月

16日院授人給字第0990070473號函規定略以，地方政府一

級機關（單位）之專業人員如支有較高數額之專業加給，

其政務職機關首長（一級單位主管）如確有從事專業工作

之事實，得比照支給。又上述「得比照專業人員支給專業

加給」之認定，目前係以符合各該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所

定支給要件為準。

二、考量地方政府組設實務現況，為應其延攬人才及推展政務

所需，並避免支給寬濫，經會商相關機關（單位）後，有

關地方政府政務職一級單位主管或所屬一級機關首長專業

加給之支給，如符合下列情形，得依前開行政院函規定比

照內部專業人員支給專業加給：

(一)地方政府一級單位或所屬一級機關依其組織法規規定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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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一統籌辦理該府及所屬機關特定專業工作，且未設有

其他或所屬機關專責辦理相同性質專業工作，其內部辦

理該專業工作之專業人員，支有較一般公務人員專業加

給數額為高之專業加給者，其政務職機關首長（一級單

位主管）倘符合該較高數額專業加給表所定之組設以外

資格要件，得比照該表月支數額支給專業加給。

(二)前開組設以外資格要件，除職系要件因政務職無職務歸

系外，仍應符合其他要件。

三、本總處（含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）歷次函釋與本案不合部

分，自即日起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審計部、行政院主計總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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